附件1：       

杭州师范大学  经亨颐教育 学院专业2021级考核规则
	专业转换工作领导小组

	
	姓    名
	职    称
	职    务

	组    长
	严从根
	教授
	执行院长

	组    员
	许建美
	副教授
	副院长

	
	沈嫣
	副教授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张羽
	讲师
	小学教育部副主任

	
	贾文斌
	讲师
	学前教育部副主任

	
	徐光涛
	副教授
	教育技术学系副主任

	
	杨群
	教授
	心理学系主任

	
	连福鑫
	副教授
	特教部副主任

	
	叶剑波
	副教授
	艺术教育系副主任

	专业转换工作实施细则（含专业计划接收人数及转专业、专业准入接收人数比例；组班数、具体时间安排、组织程序及考核方式等）

本次专业转换工作的实施将在经亨颐教育学院专业转换领导小组的指导，院纪委的全面监督下开展。
小学教育（师范）专业

1、专业计划接收人数：小学教育（师范）专业拟接收2021级学生≤26人。
2、考核时间、地点：笔试定于6月1日（周三）下午13:30，地点待定；面试定于6月8日（周三）下午13：30，地点待定；
    3、成绩组成及考核方式

根据文件要求，考核成绩由三部分组成，计算公式：P=A*35%+B*35%+C*30%

①高考成绩A：A=（高考分数/高考总分）*100

②学业成绩B：B=100—100*【（学分绩点年级专业排名-1）/年级专业学生数】

③学院考核成绩C：根据各学院考核得出的百分制成绩
（注：学业成绩B采用一学年的平均学分绩点排名，时间截止到本学期考试结束，补考、缓考成绩不计入本次排名。）

学院考核方式：笔试和面试

4、考核具体操作实施
1.小学教育部转专业工作小组负责笔试、面试出题及评分标准设定。笔试内容主要涉及语文、数学和科学基础知识，不指定参考书。

2.小学教育（师范）专业的笔试成绩（1:1.5）前39名的同学进入面试环节，如报名人数不足30人，直接进入6月8日面试环节。

3.面试考官由小学教育部教师、艺术教育系教师组成，面试组考官人数不少于5人。全程录像。
4.面试包括四个部分：自我介绍、回答问题、粉笔字书写、才艺展示（现场完成），每组不超过30分钟，每组约5人同时参加面试，面试成绩不及格者不参与总成绩排名。
5、总成绩构成：高考成绩35%+学业成绩35%+面试成绩30%=总成绩，最终按总成绩排序录取。如总成绩相同，则按高考成绩高低排序。

二、学前教育（师范）专业
1、专业计划接收人数：学前教育（师范）专业拟接收2021级学生≤14人。
2、考核时间、地点：笔试定于6月6日（周一）下午13:30，地点待定；面试定于6月8日（周三）下午13：30，地点待定；
3、成绩组成及考核方式

根据文件要求，考核成绩由三部分组成，计算公式：P=A*35%+B*35%+C*30%

①高考成绩A：A=（高考分数/高考总分）*100

②学业成绩B：B=100—100*【（学分绩点年级专业排名-1）/年级专业学生数】

③学院考核成绩C：根据各学院考核得出的百分制成绩
（注：学业成绩B采用一学年的平均学分绩点排名，时间截止到本学期考试结束，补考、缓考成绩不计入本次排名。）

学院考核方式：笔试和面试
4、考核具体操作实施
1、学前教育（师范）专业拟接收学生≤14人（1: 2进入面试）进入本专业学习。如果报名人数超过28人，则进行笔试，并根据笔试成绩进行排名，选取前28名进入面试。笔试内容主要涉及学前教育基础知识与基本素养、判断推理以及综合理解方面。不指定参考书。

2、学前教育部转专业工作小组提供笔试、面试题目及评分标准。面试考官组由学前教育部组织，考官人数不少于3人。综合考察申请学生原专业学业成绩、本专业基本素养、相关能力与特长，在综合各评委评分的基础上，确定面试成绩。全程录像，。

3、面试包括三个部分：自我介绍、回答问题（专业认知与基本素养）、才艺展示（现场完成）。5人一组，每组不超过30分钟，面试成绩不及格者不参与总成绩排名。

4、总成绩构成：高考成绩35%+学业成绩35%+面试成绩30%=总成绩，最终按总成绩排序录取。如总成绩相同，则按高考成绩高低排序。

三、教育技术学（师范）专业
1、专业计划接收人数：教育技术学（师范）专业拟接收2021级学生≤8人。
2、考核时间、地点：面试定于6月7日（周二）下午12：00，地点待定；
3、成绩组成及考核方式

根据文件要求，考核成绩由三部分组成，计算公式：P=A*35%+B*35%+C*30%

①高考成绩A：A=（高考分数/高考总分）*100

②学业成绩B：B=100—100*【（学分绩点年级专业排名-1）/年级专业学生数】

③学院考核成绩C：根据各学院考核得出的百分制成绩
（注：学业成绩B采用一学年的平均学分绩点排名，时间截止到本学期考试结束，补考、缓考成绩不计入本次排名。）

学院考核方式：面试
4、考核具体操作实施
教育技术学系转专业工作小组提供面试题目及评分标准。面试考官组由教育技术系组织，考官人数不少于3人。全程录像。
面试评分依据：综合考察申请学生原专业学业成绩、教育技术学专业基本素养、相关能力与特长，在综合各评委评分的基础上，确定面试成绩，面试成绩不及格者不参与总成绩排名。
3、总成绩构成：高考成绩35%+学业成绩35%+面试成绩30%=总成绩，最终按总成绩排序录取。如总成绩相同，则按高考成绩高低排序。

四、应用心理学专业、特殊教育（师范）专业
1、专业计划接收人数：应用心理学专业拟接收2021级学生≤7人，特殊教育（师范）专业拟接收2021级学生≤3人。
2、考核时间、地点：面试定于6月8日（周三）下午12：50，地点待定；
    3、成绩组成及考核方式

根据文件要求，考核成绩由三部分组成，计算公式：P=A*35%+B*35%+C*30%

①高考成绩A：A=（高考分数/高考总分）*100

②学业成绩B：B=100—100*【（学分绩点年级专业排名-1）/年级专业学生数】

③学院考核成绩C：根据各学院考核得出的百分制成绩
（注：学业成绩B采用一学年的平均学分绩点排名，时间截止到本学期考试结束，补考、缓考成绩不计入本次排名。）

学院考核方式：面试
4、考核具体操作实施
1、心理学系转专业工作小组提供面试题目及评分标准。面试考官由心理学系相关教师、班主任组成，面试组考官人数不少于3人。全程录像。
2、面试评分依据：综合考察应用心理学和特殊教育专业基本素养、相关能力与特长、心理健康水平等指标，在综合各评委评分的基础上，确定面试成绩，面试成绩不及格者不参与总成绩排名。

3、总成绩构成：高考成绩35%+学业成绩35%+面试成绩30%=总成绩，最终按总成绩排序录取。如总成绩相同，则按高考成绩高低排序。


	 学院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做好本次转专业工作，考核结束后，拟接收的学生将在学院公告栏上公示三个工作日。

组长签名：                   

                    （学院公章）

                                                          年       月     日                                                                                                                                                  

	教务处审核：

分管处长签名：                

                                                （教务处公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二份，一份留存学院，一份交至教务处备案。

